
新北市透水保水計畫書格式與章節圖說 

◆規格  

一、  新北市透水保水計畫書應包括封面、內頁、目錄、計畫

內容、附圖及附錄等，依序裝訂成冊。相關文字、圖、

表、頁之字體需清晰且間距分明。相關資料、文件、數

據等得以附錄形式製作。  

二、  紙張規格為 A4，圖、表需折疊者亦同 (另冊附圖不在此

限 )，文字部分以 WORD 軟體繕打為原則。  

三、  邊距版面設定，邊界寬度上 2.0 cm、下 2.0 cm、左 2.5 

cm、右 2.0 cm。  

四、  內容文字為便利閱讀，「章」名字體大小 20 粗體、「節」

名字體大小 16 粗體、內文及表格文字字體大小 14，全

文行距則採固定行高，最小行高 24 pt，字距採標準字

距。  

五、  中文字體部分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字體部分使

用「Times New Roman」。  

 



◆封面 

 

 

 

OO區 OO段 OO 小段 OO 地號等 O筆

土地 

透水保水計畫書 

(字體 24 粗體，置中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第 O次修正)/(核定本) 

(字體 20 ，置中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申 請 單 位 ： 

代表人姓名： 

承辦技師/建築師姓名： 

技師/建築師執業機構： 

電        話： 

製  作  日  期：       年          月          日 

(字體 16，靠左對齊，上下間距 0.5，最小行高 24pt) 

OOO建字第 OOO號 

範本 



◆內頁  

(一)計畫名稱： 

(二)申請單位： 

代表人姓名： 

地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1： 

電話： 

傳真： 

(三)承辦技師/建築師姓名： 

技師/建築師執業機構： 

地址： 

電話： 

傳真： 

技師/建築師執業執照字號2： 

技師/建築師公會會員證號： 

技師/建築師執業圖記及簽名： 

 (字體14，靠左對齊，上下間距0.5，最小行高24pt) 

                                                      
1 若申請單位為自然人則為身份證字號 
2 另檢附技師/建築師執業執照及公會會員證影本 



◆計畫書內容   

目錄 

含章節目錄及頁碼、圖及表目錄、附圖目錄及附錄目錄等。 

第一章  計畫目的 

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申請依據法令、規定等。 

第二章  基地概況 

一、基地位置及範圍：基地座落位置、面積、土地權屬及

土地清冊說明。 

二、基地地形：針對基地內開發後整體地勢說明。 

三、基地鄰近排水系統：針對基地周邊側溝、下水道資訊

調查。 

第三章  透水保水設施 

一、系統配置及量體檢算 

說明整體系統配置原則，包含各類透水保水設施、透

水保水量體檢核。 

二、水理計算 

基地排水溝通水能力檢算、流速限制檢核、流量影響

分析等、透水保水各部設施設計檢核計算(含設施出口

高程與聯外排水路高程檢核、入流口管徑、流速、流

量檢核等) 以合理化公式及曼寧方程式檢核，且需符

合相關規範。 

※入流口流況檢算以能量方程式及孔口流檢算為原

則，檢算成果取保守值。 

若有需對雨水下水道進行改道、新設或尺寸坡度改建

等狀況，則必需檢附暴雨經理模式(SWMM)水理分析



成果。 

三、放流量檢算 

包含滯留設施尺寸、容量及起、停抽水位(有效水

深) 、允許排放設施及溢流設施之檢討，並有泵浦水

位操作流程圖，及需註明設置水位計供後續維護管理

或泵浦操作使用。須有相關控制措施，使抽水機能於

無下雨時或降雨事件前自動排空。說明使用之抽水機

型號，抽水機性能曲圖及規格，實際揚程計算(能量方

程式)及對應抽水機曲線之實際流量。 

※水位計須具備傳輸功能，遇水位有變化時，須以 10

分鐘為間隔儲存水位資料，並於接受抽查檢查時，須

有至少為期 2年之資料。 

四、其它設計資料 

包含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視需要)、各部標準圖等。 

五、透水保水計畫配置成果說明 

透水保水設計配置成果(整體基地收水邏輯、從何處排

放等)，並含基地內建築透水保水配置概要及設施一覽

表(含透水保水設施內容、尺寸及長度等)。 

第四章  維護管理措施 

完工後設施之維護管理方式（含平時及汛期）及管理單位

等。 

附圖 

(詳後說明) 

附錄 

(詳後說明) 



◆附圖 (圖面尺寸以 A3 為主 ) 

項次 圖名 比例尺 備註 

一  地理位置圖 S≧1/5000 需能清楚標示出地理位置與相鄰

道路關係。 

二  地籍套繪圖 S≧1/1000  

三  實測地形圖  S≧1/1000 標示基地範圍、圖例、測量日期以

及高程控制點依據。 

四  基地地質分布圖 S≧1/1000 檢算時無使用滲透係數、最終入

滲率者可免附 

五  基地現況照片圖  標註拍攝日期、地點位置及方向。 

六  基地附近排水系統現

況圖 

S≧1/1000 
1.  標示調查日期。  

2.  調查範圍除基地四周、新

建排水設施與既有排水設

施銜接處，並須涵蓋至少

基地外或新建排水設施下

游 3處為原則。  

3.  調查點及調查溝渠等應予

以編號，詳列溝渠斷面尺

寸、溝頂及溝底高程、流向

及坡度等，重要之匯集節

點（如匯入箱涵之集水井

及管涵）亦需一併調查。  

4.  每一條排水設施 (直線部

分 )至少兩點標示溝頂及溝

底高程。  

5.  劃設集水區邊界處應有完

整調查佐證資料。  

七  集水區分析圖 S≧1/1000 
1.  標註各集水分區流向及面

積。  

2.  調查範圍應涵蓋完整系統

性之集水區。  

3.  涉與建築排水界面者，基

地內集水區劃分依據與建

築物落水管銜接位置經確

實比對。  

八  基地內建築排水配置

圖 

S≧1/500 包含昇位圖。 



項次 圖名 比例尺 備註 

九  透水保水設施配置圖 S≧1/500 
 

十  排水系統縱斷面圖 S≧1/500 
1.  呈現完整排水系統上、下

游銜接狀況。  

2.  標示樁號、坡度、溝頂及溝

底 (井底 )高程、地面高程

等。  

3.  與既有排水設施之介面銜

接高程標註完整。  

十一 排水系統橫斷面圖 S≧1/200 
1.  與既有排水設施之介面銜

接處理完善並標示內、外

設施位置、高程及計畫水

位等。  

2.  各透水保水設施相銜接路

徑標示完整。  

十二 各部詳圖 S≧1/100 
1.  各類設施以一平面搭配至

少兩剖面，以能完整呈現

設施各部尺寸、相關高程

及界面處理方式。  

2.  設置貯集滯洪設施者，  

(1)  採 多 池 設 計 時 連 通

管尺寸應檢核足夠，

且 每 池 皆 應 設 置 清

掃孔（如設置 60公分

× 60公分以上之連通

孔，則兩相鄰貯集滯

洪池得僅設 1處清掃

孔，惟入流處仍須設

置清掃孔），並視需

求 設 置 爬 梯 等 維 護

管理設施，且施作位

置 須 符 合 日 後 使 用

之便利性。  

(2)  涉 及 與 雨 水 回 收 池

聯合操作者，需繪製

相關銜接圖面。  

3.  所有設施皆需檢附，包含

設施斷面尺寸、材質、配筋

等。  

4.  雨水陰井底部應設置 15公

分以上之沉砂空間。  

 



◆附錄 

附錄 備註 

一  申請人證件  

二  建照執照影本及其附表 含建築物一層核准平面圖 

三  各樓層平面圖 含 RP 管配置 

四  建築線指示圖  

五  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六  新北市透水保水設施計算簽證表  

七  抽水機型錄 
有抽水機設施時需檢附(含抽水機型

號、性能曲線圖)  

八  土地使用同意書 
當有設施配置涉及他人土地時需檢

附 

九  雨水下水道系統資料圖  

十  昇位圖（示意圖）  

十一 結構安全計算及技師簽證 視需要 

十二 鑽探報告(擇重點) 
檢算時無使用滲透係數、最終入滲率

者可免附 

 

 

 

◆備註 

1.  倘透水保水計畫書放流量受限於出流管制計畫書，則需於透水保水

計畫書中說明。  

2.  基地內之雨水逕流原則須導入透水保水設施調節後排放；若經檢討

確實無法導入不得已須逕自外排者，逕自外排之總集水面積不得大

於基地面積之 10％。且需將逕自外排之總集水面積之透保水量加倍

計入滯留池量體標準。  

3.  倘基地建物與鄰地間距小於 20公分，且鄰地已有既有建物或圍牆，

考量該處施工不易，得免設置截水 /止水設施。  

4.  基地周邊排水溝面層需有截水功能，倘因特殊需求 (如殘障坡道設

置、車輛出入、伸縮大門處 )則截水溝面層得以洩水孔形式設置，

惟面層需沿洩水孔下凹，以利洩水。  



5.  基地內如有既成道路或鄰房占用等非可歸責於起造人之因素，該處

得免設置相關截水 /止水設施。  

6.  基地截水 /止水設施設置，原則以沿地界線設置為主，基地前方倘

有退縮人行道，考量行人通行動線，垂直於基地外車流方向之截水

溝得以暗溝或暗管形式設置。  

7.  滲透陰井及滲透側溝設置規範原則參酌綠建築相關規定，滲透側溝

面層不得以水泥粉光避免喪失滲透性。  

8.  草溝：基地地界線之截水設施，考量維護便利性，原則避免設置草

溝，倘因都審或其他機關要求需設置草溝，需於草溝內鋪設卵石以

固定草溝形狀，並需加註後續義務人需維持該處功能性。  

9.  泵浦放流流速不得超過公共側溝允許流速上限 (3m/s)，並應以順向

方式排入公共排水溝，且需於放流口處設置銘牌。  

10.  透水保水設施設置時應符合相關安全法規，倘有必要時應設置相

關警示設施。  

11.  透水保水設施以重力排放為原則，並視現地需求及可行性選擇設

置低逕流排放、溢流設施等設施。  

12.  考量設備清潔維護，入流管處須設置攔污設施。  

13.  考量後續抽查或平時測試泵浦功能之便利性，滯留池需有 5公分之

呆水深。  


